
吳鳳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100 年 01 月 19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訂定 

100 年 09 月 06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101 年 09 月 28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102 年 09 月 11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訂定 

103 年 09 月 16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104 年 09 月 09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105 年 09 月 06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106 年 09 月 13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訂定 

107 年 09 月 11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108 年 09 月 12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109 年 09 月 17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110 年 09 月 07 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一、 政策： 

吳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秉持「敦品勵學、服務人群」之校訓，

以「安全」為核心價值，在「尊重生命價值、落實環境保護、執行安全衛

生、促進永續發展」之原則下，承諾達成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政策，恪守

法規與責任、提升校園環境品質、建立安全衛生之優質校園。 

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政策」訂定如下： 

(一)執行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工作，恪遵法令規定。 

(二)推行節能減廢，落實能源管制及資源回收。 

(三)落實風險評估、改善作業流程，預防危害發生。 

(四)推動校園及社區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教育，奠定永續根基。 

(五)實施健康檢查、管理與促進，防止職業傷害或疾病。 

(六)推動全員參與，保障教職員工生身心安全與健康。 

(七)持續績效改善，邁向永續發展。 

二、 目標：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本校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落實校園職業安全

衛生管理工作，特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規定，訂定「吳鳳科技

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本計畫於執行及完成職

業安全衛生事項，要求相關人員應確實遵守以達到校園零災害之目標。 

三、 計畫項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及通識。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略規劃與監測。 



(五)採購管理、承攬管理與變更管理事項。 

(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七)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九)個人防護具之管理。 

(十)健康檢查、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項。 

(十一)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十二)緊急應變措施。 

(十三)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理與統計分析。 

(十四)安全衛生管理記錄與績效評估措施。 

(十五)其他安全衛生管理措施。 

四、 實施細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 

1.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 

2.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評估。 

3.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 

1.機械、設備及器具之型式檢查。 

2.機械、設備及器具之自動檢查。 

3.機械、設備及器具之維修、保養及更新。 

4.全校危險性機械設備調查與統計。 

(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識： 

1.GHS 危害通識標示更新。 

2.物質安全資料表之製備。 

3.建立全校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4.訂定本校危害通識計畫。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略規劃與監測： 

1.化學性作業場所作業環境監測。 

2.物理性作業場所作業環境監測。 

(五)採購管理、承攬管理與變更管理事項： 

1.訂定本校採購辦法。 



2.訂定本校承攬商安全工作承諾書。 

(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1.增、修訂各項安全衛生標準作業程序。 

2.訂定本校適用場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依據本校自動檢查計畫進行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 

2.不定期進行工作場所巡查。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辦理新進人員（含新生）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練。 

2.依法令規定定期辦理各類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練。 

(九)個人防護具之管理： 

1.依法令依據、目的、適用範圍、時機及數量進行個人防護具購

置。 

2.依作業類型進行個人防護具選用。 

3.各式防護具簡介及使用注意事項。 

4.個人防護具之自動檢查。 

5.個人防護具之維修、保養及更新。 

(十)健康檢查、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項： 

1.辦理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人員之定期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 

2.進行健康檢查結果管理分級。 

(十一)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收集事故案例並予以分析，並以網頁公告。 

2.配合政府加強實施安全衛生及環保宣導活動。 

(十二)緊急應變措施： 

1.建置緊急聯絡通報圖。 

2.購置緊急應變器材。 

3.辦理緊急應變教育訓練。 

(十三)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理與統計分析： 

1.職業災害事故通報及統計。 

2.職業災害事故原因調查及分析。 

3.訂定本校適用場所職災防止計畫。 

(十四)安全衛生管理記錄與績效評估措施： 

1.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 



2.勞動部職業災害衛生署無災害工時紀錄。 

3.教育部校園災害通報。 

4.實驗室安全衛生查核。 

(十五)其他安全衛生管理措施： 

1.實驗室廢棄物管理。 

2.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3.輻射設備管理。 

五、 計畫時程：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

止。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及通識：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略規劃與監測：110 年 10 月及 111 年 4 月各監測 1 次。 

(五)採購管理、承攬管理與變更管理事項：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七)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

止。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練：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九)個人防護具之管理：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十)健康檢查、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項：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十一)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十二)緊急應變措施：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十三)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理與統計分析：

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十四)安全衛生管理記錄與績效評估措施：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十五)其他安全衛生管理措施：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六、 實施方法：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識、評估及控制： 

1.辨識作業場所可能危害之發生基本原因。 

2.評估潛在危害所衍生之風險等級。 

3.採取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控制的方法。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理： 

1.購置時確認機械、設備及器具是否為型式驗證合格之產品。 

2.定期進行機械、設備及器具自動檢查。 

3.機械、設備及器具使用前進行作業檢點。 

4.每年 4、10 月定期統計全校危險性機械設備使用現況。 

(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識： 

1.製作及更新 GHS 危害標示。 

2.製作及更新物質安全資料表。 

3.調查及建立使用之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4.執行本校危害通識計畫。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略規劃與監測： 

1.調查化學性實驗室使用化學物質種類、頻率進行每半年作業環境

監測規劃。 

2.調查物理性實驗室使用化學物質種類、頻率進行每半年作業環境

監測規劃。 

(五)採購管理、承攬管理與變更管理事項： 

1.本校採購作業流程依本校採購辦法辦理。 

2.本校各單位凡欲採購「危險性機械設備」、「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及「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相關設施」，請

會簽環安中心，由環安中心備註安全衛生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以符合法令規定。 

3.依法令規定，各項工程之業主，如興建大樓、修繕施工、裝潢施

工等，須於工程施工或修繕維護前簽訂「承攬商安全工作承諾

書」，藉以要求承攬商及承攬商之所有員工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

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簽訂完成後才能進行工程施工。 

4.若有上述狀況(例如：興建大樓)，依規定該工程承攬商為該工程雇

主(原事業單位)，應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營建工地相關安全

衛生管理工作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辦理；依規定須訂定安全衛生

管理計畫書，並送一份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備查；依規定該工程

承攬商須設置協議組織，並定期召開協議組織會議，協議組織會

議召開前，敬請告知環安中心，每次的協議組織會議紀錄須影印

一份送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備查。 

5.採購毒性化學物質需經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後，始得申請核可字號，並於取得核准字號後才可運作(購買、使

用及貯存)。 

(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 

1.訂定各項作業標準作業程序。 



2.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函報勞動檢查單位備查。 

(七)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依本校自動檢查計畫進行定期檢查、重點檢查。 

2.各項特殊作業操作前進行作業檢點。 

3.不定期現場巡視，並缺失紀錄通知有關單位或人員儘速改善。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執行各項教育訓練。 

2.新進人員應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至少 3 小時，工作內容涉及

危害性化學品製造、使用、處置者及電銲作業、高架作業、車輛

系營建機械時，須再各增加至少 3 小時之專業教育訓練。 

3.每學年辦理至少 1 次新生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4.實驗課程之授課教師於每學期第一節實驗課時，須先對學生進行

該實驗課程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5.視需要定期選派人員至外校核可訓練單位參加特殊作業人員安全

衛生教育訓練。 

6.舉辦職業安全衛生暨環保議題之專題演講。 

(九)個人防護具之管理： 

1.定期確認個人防護具之數量（尤其是消耗品）足夠使用。 

2.個人防護具有破損或不足時進行維修、保養及更新。 

3.確保個人防護具之等級符合本校作業需求。 

(十)健康檢查、健康管理及健康促進事項： 

1.新進人員應依規定進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指定項目之體格檢查。 

2.全校教職員工(新進員工除外)應依法令規定年齡及年限進行勞工定

期健康檢查。 

3.依照實驗室特別危害健康作業類別排定特殊健康檢查。 

4.依據定期健康檢查結果及特殊健康檢查結果報告書，採取後續追

蹤檢查，進行健康管理並適當配置工作場所。 

5.將定期健康檢查結果及特殊健康檢查結果發給受檢教職員工。 

(十一)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與運用： 

1.環安中心網頁可連結到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網站，以利教職員工生

可透過環安中心網頁之頁面連結至相關網站，並搜尋或運用到更

多安全衛生資訊。 

2.可利用電子郵件及校園留言回應系統進行雙向溝通。 

(十二)緊急應變措施： 

1.訂定本校緊急聯絡通報圖及應變流程圖。 



2.如遇緊急事故依本校緊急聯絡通報圖完成通報及後續處理調查。 

3.每學年至少辦理一次緊急應變教育訓練。 

(十三)職業災害、虛驚事故之調查處理與統計分析： 

1.發生虛驚事故時，場所負責人須於三日內撰寫意外災害通報表及

分析報告表經陳核後，送交環安中心備查。 

2.發生重大事故(一人死亡或三人罹災或一人罹災且須住院者)時，場

所負責人應立即通知環安中心，以利於 8 小時內向勞動檢查機構

進行通報。 

(十四)安全衛生管理記錄與績效評估措施： 

1.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依規定每月 10 日前

上網申報每月職業災害情形。 

2.勞動部職業災害衛生署無災害工時紀錄：依規定每月 15 日前上網

申報每月零災害累計工時。 

3.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理查核：環安中心不定期至各實驗場所進行

安全衛生管理查核，檢查後將彙整實驗場所相關缺失通知實驗場

所負責單位，並請依建議事項儘速改善，將擇期至實驗場所進行

安全衛生管理複查。 

(十五)其他安全衛生管理措施： 

1.實驗室廢棄物管理：針對實驗室於進行實驗時，應考慮其可能產

生之廢棄物種類、數量，依規定確實執行分類、收集等工作。實

驗室廢液、廢棄藥品或其他有害廢棄物等，應於每月五日前於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理資訊系統申報產生量及貯

存量，並定期委由合格清運公司業者運送至合格之廢棄物處理廠

進行處理。 

2.毒性化學物質管理：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管理辦法」評估及執行毒性化學物質購買、使用及

貯存等運作情形。 

3.輻射設備管理：依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游離輻射防護法第七

條」督導實施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各項採購案和評估工作場所

及各項設備配置是否符合輻射安全規定。 

七、實施單位及人員：本計畫之權責如下 

(一)校長：綜理並負責本校工作場所環安衛業務。 

(二)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具有對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並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之職責。 

(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本計畫及相關環

保和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四)環安衛人員：擬訂、規劃及推動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

並指導有關單位實施。依法令規定或視實際狀況修訂相關規章、計畫及

工作守則及實施工作場所安全衛生檢查等。 

(五)各院院長：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並協調及

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六)場所負責人：負責協助與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及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法令規定、遵守主管機關建議事項及環安中心所列之建議，若有不

符規定之事項，應儘速改善。 

八、實施期限：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止。 

九、需用經費：依環安中心及各單位實際狀況編列所需經費。 

十、績效考核：本計畫之最終目的在於提供教職員工安全的工作環境，本計畫

之各項要求事項得列為該年度環安衛檢查之檢查成績，成績優良者將予以

公開表揚。 

十一、 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計畫應逐年檢討修正並公告實施。 

(三)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理。 


